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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59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上午 10:00 在江苏启东市林洋路 666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

提前 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7 人，公

司监事会成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通

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2016 年度大力推进光伏电站的建设，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后拟

增加与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精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具体

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原预计

金额 

2016 年增加后预

计金额 
增加额度 

接受关联单位提供劳务 
南通林洋交通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0 不超过 5000 万 5000 万 

向关联单位采购商品及安

装服务 

上海精鼎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 万 不超过 1800 万 1500 万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实际需要的合理估计，主要为公司

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光伏电站建设的需要，确保公司光伏电站的建设工程质量以及

安全运行，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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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临 2016-61）。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陆永华先生、陆永新先生回

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孙公司<启东市华虹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启

东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孙公司启东市华虹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新能源”）因业务发

展需要，拟向中国银行启东支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的贷款，期限为 8 年，起始日期以合

同正式签订日为准。授权财务负责人虞海娟女士在上述额度范围以内与相关银行签署相

关合同文本，公司拟对华虹新能源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62）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

及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以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末总股本 497,866,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合计派发 99,573,246.8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1,742,531,819 股。该预案经全体董事审议后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提议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

且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性相匹配，符

合公司发展规划，同意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63）。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7 日 


